研究計畫工作承攬契約書

計畫代碼：成本中心     立契約書人 甲方：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
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承攬人員姓名      
有關甲方 研究計畫(編號，例如110-CCH-IRP-001)：   研究題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研究助理 工作，雙方合意由乙方承攬之，今雙方經協議約定條款如下：

一、
契約起訖期間：本契約為定期性之承攬契約，自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止。
二、承攬工作內容：

1. 乙方承攬甲方研究計畫之 研究助理 工作，工作內容包括：　簡述主要工作項目    等」。
2. 乙方應按照契約約定之工作內容及規格執行承攬工作。甲方及計畫主持人得就工作進度及成果提出要求。
3. 乙方須依實際工作情況書寫工作摘要。

三、
承攬報酬：採以論件計酬方式，每件新臺幣       元整，總報酬上限不超過計畫剩餘人事費可給付金額，並於乙方執行承攬工作期間至完成工作時，以 xx次 給付之；主持人須管控承攬件數避免超支，超支金額須由主持人自行承擔或調整剩餘研究經費以茲運用。
四、契約之終止

1. 乙方於契約期間內不能繼續履行承攬之工作時，須於一個月前預告甲方終止契約；若甲方因此受有損害，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2. 契約期間如因乙方之過失致甲方受有任何損害時，甲方得提前終止契約並由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3.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或過失，致研究計畫無法如期完成，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五、其他：

1. 本契約若有未約定之事項，依相關法令辦理。
2. 承攬工作並非僱傭工作之延伸，兩者在法律性質上有本質區別。

3. 本契約壹式三份，甲乙雙方各存乙份為憑。若有爭議未能和解，雙方同意以彰化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


             立契約書人
甲      方：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



法定代理人：陳穆寬


乙 方(簽章)： 



身份證字號： 



住址： 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承攬契約書：甲方、乙方、計畫主持人 各留存一份


